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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59(c)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南南合作促进发展 
 
 
 

  巴基斯坦：* 决议草案 
 
 

  南南合作 
 
 

 大会， 

 重申其 1978 年 12 月 19 日核可《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

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
1
 的第 33/134 号决议， 

 回顾其 2005 年 12 月 22 日第 60/212 号、2003 年 6 月 23 日第 57/270 B 号和

关于南南合作的其他决议， 

 又回顾《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2
 

 还回顾其 1994 年 12 月 19 日关于联合国南南合作会议的第 49/96 号决议，

其中欢迎对召开联合国南南合作会议表达的支持，并确认联合国在支持发展中国

家经济合作活动方面发挥的更大作用， 

 回顾 2000 年 4 月 12 日至 14 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一次 77 国集团南方首脑

会议通过的《南方首脑会议宣言》
3
 和《哈瓦那行动纲领》、

4
 2005 年 6 月 12

__________________ 

 
*
 代表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 

 
1
 《联合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会议的报告，1978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12 日，布宜诺斯艾利

斯》（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78.II.A.11 和更正），第一章。 

 
2
 见第 60/1 号决议。 

 
3
 A/55/74，附件一。 

 
4
 同上，附件二。 



A/C.2/62/L.3  
 

07-554792 
 

日至 16 日在多哈举行的第二次 77 国集团南方首脑会议通过的《多哈宣言》
5
 和

《多哈行动计划》、
6
 2003 年 12 月 16 日至 19 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南南合

作高级别会议通过的《马拉克什南南合作宣言》
7
 和《马拉克什南南合作执行框

架》
8
 以及给予南南合作高度优先地位以促进发展中国家解决新发展挑战的其他

高级别后续会议， 

 赞赏地注意到发展中国家间的全球贸易优惠制度的第三轮谈判已经开始，这

是激励南南合作的一项重要手段， 

 注意到 2007 年 4 月 6 日和 7 日在摩洛哥拉巴特举行的第一次非洲人类发展

问题会议的结果，并且注意到加蓬政府慷慨提议于 2009 年在利伯维尔举行第二

次非洲人类发展问题会议， 

 1. 欢迎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第十五届会议的报告及该届会议作出的各

项决定；
9
 

 2.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南南合作情况的报告；
10
 

 3. 着重指出南南合作不能取代、只能补充南北合作； 

 4 着重指出南南合作是国际合作促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中国家

单独地和集体地寻求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的机会； 

 5. 鼓励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国际社会通过三角合作等方式支持发展

中国家的努力； 

 6. 鼓励为加强发展中国家间合作而采取的举措和作出的安排，包括公私合

作机制，尤其是消除贫穷和饥饿、获取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和技术、文化、保

健、教育以及人类发展等领域的举措和安排； 

 7. 请秘书长与会员国协商，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特别股，

使其能够全面履行职责，特别是通过调动资源，包括通过三角合作，推动南南合

作； 

 8. 确认需要进一步评估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南南合作活动取得的进展，尤

其是通过以下途径取得的进展：为南南合作提供资源并为三角合作调动技术和财

__________________ 

 
5
 A/60/111，附件一。 

 
6
 同上，附件二。 

 
7
 A/58/683，附件一。 

 
8
 同上，附件二。 

 
9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39 号》(A/62/39)。 

 
10
 A/6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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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资源，以及联合国各基金和方案以及各专门机构在工作中更多地利用南南合作

模式以增加南南合作影响并扩大其范围； 

 9. 又确认需要调集更多资源，加强南南合作，为此邀请包括会员国在内的

捐助界根据大会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63 号决议，向联合国南南合作基金和

佩雷斯-格雷罗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和技术合作信托基金慷慨提供捐助； 

 10. 重申将继续通过经常资源为南南合作特别股活动提供资金，并鼓励特别

股探讨并开展密集、有创意和更多的调动资源举措，吸引更多的财政和实物资源， 

以补充用于南南合作活动的经常资源和其他资金； 

 11. 鼓励所有会员国以包括三角合作在内的各种方式深化、加强和扩大各方

面的南南合作，这是帮助南方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和冲突后及危机中国家解决其面临的各种挑战的持续和重要进

程； 

 12. 决定最迟于 2009 年上半年在纪念《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1 通过三十周年之际举行一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问题

高级别会议，并请大会主席委托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主席进行必要的协商，筹

备提议举行的会议； 

 13. 欢迎阿根廷政府慷慨表示愿意举办这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问题高级别会

议； 

 14. 决定在其第六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题为“南南合作促进发展”的

分项目，并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该届会议提出一份全面报告。 

 


